白山财采购〔2026〕24号
白山市本级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2026年2号）

项目名称

全国第十二届大众冰雪季分会场暨第三届中国·吉林松花江滑冰挑战赛赛事服务（项目编号：采购计划备-[2025]-00133号-THZB-2025-1202）

二、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广州新时空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绿茵街5号之三

被投诉人1：白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地址：白山市浑江区长白山大街3382号

被投诉人2：吉林省拓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绿园区万昌街69号（原春城大街付12号）长春圣玛奥商贸有限公司办公楼103

三、基本情况

中标结果公告日期：2025年12月30日

质疑受理时间：2025年12月29日

质疑答复时间：2025年12月31日

投诉受理时间：2026年1月19日

投诉事项：

1、采购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内容过于笼统、模糊，未对采购标的的具体内容、技术规格、服务标准、数量、质量要求等作出清晰、完整、可量化的描述，导致供应商无法准确理解采购实质内容、无法合理报价和制定实施方案，严重影响磋商活动的公平性和竞争性，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八条和第九条等相关规定。

2、磋商文件第三章“磋商办法”中“附表3:磋商方法和标准”所设定的评审因素，其对应的分值设置未与量化指标建立清晰的对应关系，存在大量主观、模糊的评分描述，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关于“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的强制性规定，导致评审过程缺乏客观依据，易引发评审随意性，严重影响采购的公平、公正。

投诉请求：

1、暂停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2、修改招标文件，重新组织采购。

3、责令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就采购文件编制问题限期改正。

四、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本局依法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查阅了本项目采购文件、投标文件、质疑及答复函、相关当事人的回复函、评审报告及其他相关材料，认定事实如下：

针对投诉事项1，采购文件中“采购需求”缺乏量化指标，投诉事项成立。

针对投诉事项2，磋商文件评审标准未量化，投诉事项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投诉事项1、2成立。鉴于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相关当事人可依法提起诉讼，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白山市人民政府或吉林省财政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白山市财政局

                                 2026年2月10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政府采购相关当事人

白山市财政局办公室2026年2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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